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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
 

 

 

沪学位〔2019〕2号 

 

 

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9 年博士硕士 

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

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位授予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

业学位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7〕15号）和《上海市

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方案》（沪学位〔2016〕2号），上海将启动

2019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市学位委员会加强对本市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的统筹指导。

引导学位授予单位增列本市亟需、空白的学位授权点；对学位授予

单位拟增列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或学生就业困难的学

位授权点，市学位委员会不予同意其调整。 

二、各学位授予单位应保证质量，调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须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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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（试行）》，要按照有关规定，

制订本单位学位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，明确调整程序，并将实施细

则报市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
三、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硕士人才培养项目的试点单位，不

能开展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。 

四、请各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，将本单位开展学位授权

点动态调整材料报送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（大沽路 100号 3304室）。

报送材料包括： 

1.本单位调整工作总结报告（包含调整实施细则、专家论证和

评审结果、公示及异议处理、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等内容）（一式 1

份）； 

2.《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主动撤销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

《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自主增列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学位

授权点动态调整额度使用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（各一式 1份）； 

3.《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（学位〔2017〕12号

附件 1-7）、《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（学位〔2017〕

12 号附件 1-8）、《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（学位

〔2017〕12号附件 1-9），各一式 5 份。 

申请学科（专业学位类别）如获得授权，以上表格将作为该学

科（专业学位类别）参加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重要材料。 

4.包含以上电子文件（PDF 格式和 WORD格式文档）的光盘 1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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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市学位委员会在对自主调整材料审查的基础上，确定并公

布当年市级统筹学位授权点增列额度，在具有增列额度的前提下组

织开展市级统筹增列学位授权点工作。市学位委员会对调整结果进

行审议通过后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。 

各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发展定位和规划，切实组织实施好学位

点动态调整工作，确保调整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 

 

附件：1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主动撤销汇总表 

2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自主增列汇总表 

3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额度使用统计表 

 

 

 

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

2019 年 4 月 22日



 

 


